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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伊吾县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

	村委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主签名：
	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	拟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号：                 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征地项目名称：

	序
号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居民身份证号
	户籍地址
	联系电话
	农村土地
承包经营
权证编号
	家庭承包土地面积
（亩）
	家庭被
征收土
地面积
（亩）
	征地面积
占家庭承
包土地面
积比例
	是否符
合享受
参保补
贴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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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在地公安部门初审意见：

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
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	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初审意见：
           
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
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	乡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）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
	    说明：1.本表由乡镇（开发区）组织村委会在调查摸底基础上据实填写；2.本表一式三份，审核盖章后，村委会、乡镇（开发区）各留存一份，抄送乡镇（开发区）便民服务中心一份。享受参保补贴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收；被征地时家庭持有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；家庭成员中年满16周岁登记在册人口（不含在校学生）被征地时户籍在征地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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